
 

 

紀念蕭蔚雲教授逝世十週年專題研討會發言選編 

 

濠江法律學社秘書處 

 

主辦：全國港澳研究會、澳門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 

   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 

協辦：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濠江法律學社 

時間：2015 年 5 月 29 日 

地點：澳門大學行政樓何賢會議廳 

發言者(選錄)： 

   趙 偉(澳門大學校長) 

   甘藏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 

   陳佐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饒戈平(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李國明(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綜合司副司長) 

   楊允中(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教授) 

   許 昌(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 

   程 潔(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蔣朝陽(澳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王 禹(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副教授) 

 

 

濠江法律學社註：是次專題研討會有幸邀請到澳

門大學校長趙偉、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斯喜、國務院

法制辦副主任甘藏春、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分

別致詞，來自北京、香港、澳門的多位蕭蔚雲教授好

友、同事和學生分別發言，深情懷緬蕭蔚雲教授致力

於憲法和基本法研究和獻身港澳事務的光輝一生。這

是一次頗有特色的會議。秘書處現將部分領導和專家

發言整理附後，以饗讀者。(有關發言純屬爭鳴之見，

不代表主辦單位及《“一國兩制”研究》立場) 

開幕致詞 

 

趙 偉：蕭蔚雲教授是我國新中國憲法學的奠基

人之一，也是“一國兩制”法律制度和法律理論的重

要奠基人之一。1982 年憲法修改時，他參加了憲法修

改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提上日

程後，他全程參與了兩個基本法的起草和特區成立的

籌備工作，曾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

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澳門特區籌委會委

員等重要職務，貢獻良多。 

眾所週知，起草特別行政區的政治體制條文是基

本法起草過程中的重點和難點，結構複雜、條文最

多、分量最重。蕭蔚雲教授擔任了兩個起草委員會政

治體制小組內地方面的負責人，他在設計特區新型政

治體制、協調各方面意見的過程中，發揮了重要作

用。作為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蕭蔚雲教授以及其他

起草委員會的創造性工作得到了國家和社會的高度

評價。鄧小平先生在 1990 年 2 月 17 日會見香港特區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時曾指出，“你們經過將

近五年的辛勤勞動，寫出了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

意義的法律。說它具有歷史意義，不只對過去、現在，

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不只對第三世界，而是

對全人類都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

作。” 

澳門大學新校園正是“一國兩制”的產物。可以

說，沒有“一國兩制”，就沒有我們現正身處的新校

園。因此，緬懷和紀念蕭蔚雲教授為“一國兩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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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以及他為香港和澳門基本法所做出的突出貢

獻，對於我們澳門大學來說，既是一種鞭策，也是一

種激勵。  

 

 

師風緬憶，感恩懷德 

 

甘藏春：時間過得很快，蕭蔚雲教授離我們遠去

已經足足十年了。來這裏之前，我和蕭師母專門通了

個電話，師母因身體原因無法親自參加此次座談會，

但讓我一定要轉達一下家人對舉辦方誠摯的謝意，並

衷心感謝參加會議的老師和同學們。 

我是蕭老師改革開放後招收的第一個研究生，在

蕭老師身邊工作、學習了 7 年時間。7 年時間裏實際

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81 年到 1984

年，我考入北大攻讀蕭老師的研究生，期間蕭老師參

與了憲法修訂工作；第二階段是 1984 年到 1989 年，

我畢業後留在北大法律系憲法教研室任教，而蕭老師

那時又參與了香港、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在起草香港

基本法的過程中，蕭老師還帶着我們申請了教育部的

一個課題“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律地位研究”，在

座的饒戈平教授也是積極的促成者。7 年時間裏，蕭

老師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甚麼呢？或者說對

我造成的影響最大的是甚麼呢？大家都知道蕭老師

的貢獻和學問，我這裏不再多講，我想着重回憶一下

蕭老師身上所展現的那種崇高的師風師德。 

第一是老師的人生情懷。和蕭老師交往過的人，

都會覺得他很嚴肅，尤其是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怕

他，既因為他是中國憲法學界的權威，也因為他不苟

言笑的性格，但更因為他律己律人嚴格如一。在我們

學生們的心目之中，老師高尚的人生情懷讓我們由衷

心生敬畏、深感高山仰止。 

蕭老師對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從長遠

看，老實人是不會吃虧的”。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句

話在我頭腦中印象仍然極為深刻。回顧老師 50 年的

杏壇生涯，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老老實

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始終是他終身不變的做人原

則。正因為這樣，蕭老師無論是在生前，還是在去世

後那麼多年，都獲得了社會各界給予的很高聲譽。大

家敬仰的不光是他的學問和貢獻，也是對他崇高人生

品格的高度認可和懷念。這種人生情懷對我也影響很

大，無論是那段在老師身邊學習、工作的難忘歲月，

還是在離開老師後的各個人生歷程中，我都時刻銘記

並踐行着老師的這句話，而這種人生態度時常給予我

內心的寧靜，賜予我精神的力量。 

蕭老師既是“老北大”，又是留蘇專家，並曾擔

任行政職務，可以說是又紅又專，而當時的北大領導

基本都是他的同學，但他卻從來沒有利用自己的職務

便利和影響力，來為自己或身邊的人謀取過私利。記

得他的外孫女想要上北大附小，他從未向任何人打過

招呼，全家人都因此抱怨他，但他認為，不管是誰、

不管甚麼事情，都不能違背他一貫的“講黨性、守原

則”的人生原則。按照資歷和學問，蕭老師是一位名

符其实的學術權威，但是他從來沒有把自己擺在高人

一等的位置，而我們這些學生們也從未從老師那裏獲

得任何“特殊待遇”，蕭門子弟儘管“流落四方”，

也從來沒有打着老師的旗號去佔“便宜”。當時也覺

得老師太不近人情，但是時間越長，越覺得老師這種

高度自律的精神尤其難能可貴，也恰恰鍛煉了我們很

強的獨立自主能力。 

蕭老師是現行憲法和港澳基本法的重要起草

者，但他從來沒有賣弄他的這些成就，他總是很謙虛

說自己只是做了作為一個憲法學者應當做的事情，而

且做的還不夠。作為一個官員，能做到這點是可以

的，但作為一個學者，在這麼大的貢獻面前，能有這

樣的謙虛低調精神十分難能可貴。但是在大是大非面

前，蕭老師絕不含糊，面對有敵對勢力對“一國兩

制”、對港澳基本法進行抹黑和抨擊時，他總是在第

一時間拍案而起、奮筆疾書、唇槍舌戰，以正視聽。 

第二是老師的勤勉精神。蕭老師在我所知道的教

授裏，是屬於十分勤勉的。很多教授在功成名就之

後，基本就是動動嘴，具體的事情和寫作基本都交給

學生們去辦。可是蕭老師不一樣，他永遠是精力充沛

而勤勉不懈的，凡事親力親為，寫作筆耕不輟。 

上世紀 80 年代，他的家住在西四西斜街中央編

譯局的宿舍裏，那是師母的宿舍，離北大距離很遠，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小轎車，他又不會騎自行車，於是

每天就換乘 332 路到北大，一趟就需要一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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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時他還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副主任，學術和行政

事務都特別忙。記得有一天上午開會，他急着趕過

來，結果被人擠下公車摔傷了，但他仍然帶傷參會。

他幾十年如一日，幾乎從來沒有遲到過，從來都十分

準時，這一點讓人十分欽佩。 

儘管每天都忙忙碌碌，但老師寫文章從來不讓別

人代筆，他的所有文章和著作都是自己用圓珠筆，在

很小的格子紙上一筆一劃地寫出的，而且寫的很快。

後來搬到北大後，他的那個小書房每天晚上都是很晚

熄燈的。有一天已經很晚了，我去看他，發現家裏其

他房間都熄燈了，只有書房裏亮着燈，我進去一看發

現，書桌上三分之二堆着書，他正趴在書桌剩下的狹

窄空間裏埋頭寫作。老師埋頭苦作的身影在我頭腦中

仍然歷歷在目。我曾經跟他建議說：“老師您牽個

頭，具體寫作交給我們研究生代筆吧”，可是他從來

不這樣，所有的學術成果都是自己工工整整、一筆一

劃地寫出來，而且都是一氣呵成、一次成稿。 

第三是老師的嚴謹態度。讀蕭老師的文章和書

籍，能明顯體會到他的遣詞造句非常嚴謹、準確。老

師治學十分嚴謹，這應該是他能夠成為憲法學大師的

重要原因吧。他還用這種嚴謹的態度來要求學生，這

也讓我們終身受益。 

蕭老師經常說，作為憲法學者，我們所留下的文

章、所提供的政策建議，都要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民

族、對得起歷史。記得他在參與憲法修訂時，為了搞

清楚某一個極小的細節，他都會進行詳盡的歷史考證

和比較研究；但那時候資料很少，他經常連續幾天跑

去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記下厚厚的筆記，一直到把

問題的來龍去脈徹底搞清楚為止。他經常教導我們，

一個好的憲法研究者，決不能當“差不多”先生，更

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蕭老師還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在參與立法的

過程中，把法律原義一字不差地記錄下來，把每個真

實的立法細節都記錄下來，供後人進行研究。他在教

學中還把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注重對法律原意的理

解，這恰恰是我們現在一些專家學者所缺少的。 

蕭老師授課也特別認真。他在給我授課時，基本

是他一個人講，我一個人聽，他總是事無巨細地把憲

法中的每一條怎麼來，把前因後果講得十分詳細。當

時覺得這些東西沒有甚麼學問，但時間長了現在越來

越發現，其實那些東西是真正受用的。我 1989 年從

北大調到了國家體改委，後來到地方，再到國土部從

事土地管理工作，發現很多問題都是憲法問題，比如

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和城鎮土地國家所有，這一條是怎

麼來的？背後有甚麼意義？其實從當年蕭老師對我

的詳細面授中，就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了。年齡越大，

我就越深刻感覺這些很有用，越來越覺得受益匪淺。 

 

 

春蠶精神，鞠躬盡瘁 

 

陳佐洱：蕭蔚雲教授曾經稱自己經歷了求學救

國、修憲歷程、港澳風雲等人生三步曲。可以說，第

三步曲是他人生最輝煌的一頁，此時的蕭蔚雲教授進

入了學術研究最成熟、成就最高的階段。他為“一國

兩制”從構想變為現實，傾注了全部的智慧和精力，

參與起草了港澳兩部基本法，並為在全國推廣、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作出了鍥而不捨的

努力。蕭蔚雲教授是情繫“一國兩制”、到死絲方盡

的第一代春蠶。我們今天紀念他，就是要學習和發揚

他的春蠶精神。我認為，這種春蠶精神主要表現為以

下四個方面。 

第一，他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和保持兩個特區

繁榮穩定傾情奉獻，死而後已。上世紀 80 年代初，

鄧小平先生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構

想。當這一構想還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嫩芽時，法學家

蕭蔚雲教授就甘當它第一代園丁。1985 年 6 月，他被

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委員、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專題小組雙負責人

之一。從此，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一國兩

制”、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工作中；之後，又踏着迎接

香港回歸的腳步，擔任了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委

員、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直到香港特區宣告成立。

期間，還交替擔任了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政治體

制小組的雙負責人之一，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在參

與起草港澳兩部基本法時，蕭蔚雲教授已逾耳順之

年，但他仍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的精神，以不亞於中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勤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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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自始至終不辱使命。 

在《香港基本法》通過後不久，蕭蔚雲教授就出

版了一部港澳和內地乃至世界關注的重要著作──

《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律制度》。這是我國第一部

研究“一國兩制”法律理論和基本法的學術專著，成

為研究《香港基本法》的一部重要讀本。此後，蕭蔚

雲教授繼續勤於著書立說，積極推動港澳基本法的傳

播和普及。 

對於破壞香港順利回歸、曲解和否定基本法的錯

誤言行，蕭蔚雲教授一貫旗幟鮮明，不怕打壓，更不

怕挨駡，與之進行了堅決鬥爭。例如，對於彭定康炮

製所謂“三違反”的政改方案，蕭蔚雲教授專門著

文，痛斥末代港督背信棄義，嚴正指出：“我們決不

會拿原則作交易”。正是由於捍衛“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真諦的堅決態度和重要貢獻，他被學界公認為基

本法的“四大護法”之一。 

第二，他從中國國情和港澳實際出發，為“一國

兩制”國策的法律化增添權威的法理依據。正如鄧小

平先生所指出的：“從世界歷史來看，有哪個政府制

定過我們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

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一國兩制”

沒有歷史經驗可以借鑒，這就需要對“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的法律化，尋出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課

題。蕭蔚雲教授在人生的第三步曲中，提出了很多新

穎的真知灼見，經過集思廣益，為創建既不同於內

地，也不同於西方國家或地區的有中國特色的港澳特

別行政區政治體制作出了重要貢獻。 

例如，“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央與特區

的關係等，以蕭蔚雲教授為代表的老一輩專家學者以

巨大的理論勇氣，創造性地加以科學闡述，圓滿地解

決了這些問題。這些灼見不僅一直得到內地與港澳社

會的廣泛支持，而且在 2014 年為《“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所繼承和發展。白皮

書指出，“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中

央擁有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特別行政區高度

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特別行政區就

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關於特區的政治體制問題，香港基本法起草時曾

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主張“行政主導”，一種主

張“立法主導”。蕭蔚雲教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

堅持主張實行“行政主導”。他認為，香港是一座發

達的經濟中心城市，如果行政和立法經常矛盾、對

立，就不利於香港經濟的穩定和繁榮，所以提出了行

政與立法要互相配合，而且是重在配合的觀點，而基

本法最後採納的也是這種觀點。 

第三，他既能堅持正確的主張，又秉持有商有量

態度，虛心聽取各方的意見。起草基本法涉及廣泛的

領域，其間兩地不同文化背景的草委發生爭論是難免

的。在爭議特別多的政制專題小組，召集人蕭蔚雲教

授總是秉持有商有量的態度，得到了全組一致的擁

護。他善於聽取其他委員的意見，也善於吸納有益的

意見，遇到一時僵持不下的話題，就通過耐心的溝通

和協調，促進大家一步一步達成共識。而為了尋求共

識，蕭蔚雲教授甚至調動我這個草委秘書處負責人，

讓我帶着他的意見方案，在晚上休會時間去敲香港草

委的門，這樣間接的、非正式、一對一的交談，比在

會場正面交鋒容易“有面子”，下得了台。 

第四，他教書育人，為“一國兩制”理論和基本

法研究隊伍的壯大作出了卓越貢獻。蕭蔚雲教授是一

位好教授，儘管社會工作極為繁忙，但從來不忘教師

傳經授業的天職。幾十年春風化雨，他的弟子及弟子

的弟子“遍天下”，今天在座的就不乏其人。現在，

不少蕭蔚雲教授的學生青出於藍勝於藍，也都成為港

澳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基本法的新“護法”，對全

國港澳研究會研究隊伍的建設也起到了奠基之功。 

1994 年，北京大學法學院成立了港澳法律研究中

心，由蕭蔚雲教授擔任主任，該中心迅即成為研究和

宣傳基本法的一個重要陣地。2000 年，他又應澳門科

技大學董事會邀請，創建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為澳

門培養彼時十分缺乏的法律人才，直至逝世前，仍在

為澳門的發展殫精竭慮。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蕭蔚雲教授定會長長久久活在我們心中。 

 

  

著述等身，貢獻良多 

 

饒戈平：蕭蔚雲教授是我國著名的憲法學家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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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專家。自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工作提上歷史日程

後，他就全程參與兩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發揮了十

分關鍵的作用。基本法頒佈後，他長期致力於兩部基

本法的傳播、教學和研究工作，堅決捍衛基本法的權

威地位，他在這方面的貢獻良多。我在這裏，特別想

強調的是他在基本法傳播和研究方面的貢獻。 

第一，蕭教授率先在北京大學法律系開設全國高

校第一門“香港/澳門基本法研究”的碩士生和博士

生課程，十多年裏培養了一批基本法的高端理論人

才。1986 年他在全國最早開始組織“一國兩制”法學

理論研究，幾乎與基本法起草過程同步進行。1990

年 5 月，在《香港基本法》通過後不到一個月，他主

編的《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律制度》一書就由北京

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我國國內第一部有關“一

國兩制”法學理論和基本法研究的專著。他公事繁

忙、筆耕不綴，隨後幾年又出版了《香港基本法與一

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和《香港基本法講座》等著作。

1993 年 3 月 31 日《澳門基本法》通過，他在該年下

半年即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編的《一國兩

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書。 

第二，蕭教授 1993 年在北京大學創辦了全國高

校第一個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親任主任，致力於組

織校內外力量開展基本法研究和交流，推動社會各界

正確理解基本法。自 2002 年開始，北大港澳台法律

研究中心與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合作，每逢基本法頒

佈週年，在澳門聯合舉辦澳門基本法大型研討會，從

未間斷，至今已有 13 年，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效果，

已成為澳門基本法研究的一項品牌學術活動。 

第三，蕭教授致力於全面準確地闡釋基本法，堅

決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地位。1999 年香港居港權案件判

決後，他明確指出香港法院不可以審查全國人大及其

常委會的行為，還指出香港法院宣稱有權審查香港立

法會制定的法律在基本法上也缺乏依據。在涉及香港

政改問題的最早的爭議時，他明確指出中央對香港的

政改具有主導權，應該“管到底”，對《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第 7 條和附件二第 3 條的解釋作出了權威的法

理闡釋。他的觀點對港澳社會正確理解基本法的立法

原意發揮了積極影響，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尊重。 

蕭教授學術造詣深厚，勤謹一生，教書育人，是

一位令人尊敬的法學大家，同時也是一位忠誠廉正的

老共產黨人。他精忠報國，塵腐不侵，一身正氣，政

治思想性強，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敢於擔當，堅守誠

信，言行一致，實事求是，為後輩留下了豐富的精神

遺產。 

 

 

精勤惕厲，風範長存 

 

李國明：蕭蔚雲教授是我的恩師，是我投身港澳

工作的引路人，是我無限尊敬和愛戴的長輩。我第一

次見到蕭老師是在 1991 年，蕭老師擔任我本科畢業

論文的指導老師。此後 3 年，我師從蕭老師攻讀中國

憲法碩士學位。畢業後，因老師引薦，到港澳辦工作，

與港澳工作結下不解之緣。畢業後的 10 年間，因為

這層師生關係，一直充當所在單位和蕭老師之間的聯

絡員，得以繼續聆聽老師的教導。那段時間，我得便

常就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

向蕭老師請教，每每獲益匪淺。能在老師身邊受教和

工作這麼多年，是我的幸運。可以說，蕭老師是除了

父母之外對我人生影響極大的一個人。 

蕭老師首先是一位嚴師。他治學嚴謹，學術功底

紥實，從不妄下論斷，言必求有據。不論口中說出的

話，還是見諸筆端的文字，都簡潔明確，條理清晰，

令人歎服。他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學生要求也極為嚴

格。他要求我們不說無根浮詞，恪守勤奮嚴謹的學

風，掌握做學問的科學方法。記得我在讀研究生的時

候，蕭老師給我們上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方面的課

程，通常會在課堂上留出時間討論。他有時會突然問

一些非常細緻的問題，比如讓你回答一個基本法中關

於民航協議的規定，沒有做好準備功夫的是不敢上蕭

老師的課堂的。這種訓練讓我十分受益，多年後我在

英國攻讀博士學位，無論是專業基礎、對學術的興

趣，還是治學態度，都得益於追隨蕭老師的這些年打

下的功底。 

蕭老師是一位慈祥的長輩。想起蕭老師，我就常

想起《論語》裏面的一段話：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蕭老師看起來

神情嚴肅，不苟言笑，相處久了，知道他非常溫和，

@ GJ @ 



《“一國兩制”研究》2015 年第 4 期(總第 26 期) 

 

謙恭寬厚，對學生付出真摯感情，極為愛護。認識蕭

老師的時候，他們一家三代同堂，住在暢春園不到 80

平方米的老房子裏，臥室兼做書房，學生們經常在他

家裏相聚，探討學術，也聊家常，無話不談，晚了就

留下來吃飯。老師對我們像子女一樣愛護，大事小情

都放在心上。老師為學生的前途着想所做的一切，我

會永遠銘記在心。和一些同門交流，他們都對蕭老師

為學生的無私關懷所感動。蕭老師一輩子教書育人，

桃李滿天下，也得到學生們的由衷敬愛。 

蕭老師一生致力於憲法學和基本法的研究，成就

斐然。蕭老師創設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的法制

建設和“一國兩制”事業做出突出貢獻，是一位劃時

代的歷史人物。尤其是 1980 年代開始，蕭老師參加

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工作，為制定國家的根本大法

嘔心瀝血。1985 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後，蕭

老師擔任政治體制小組的召集人，以極大的熱情投入

到這項創造性的工作當中。政治體制問題是當時討論

最激烈爭議最大的。作為憲法學專家，蕭老師和其他

法學前輩潛心鑽研各國法律制度，殫精竭慮，創造性

地設計了後來被老師總結為“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

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既保存了原有政

治體制運作的優點，又切合香港這一國家主權下實行

不同社會制度的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基本法這部

被鄧小平先生稱為“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傑

作”傾注了蕭老師等人的巨大心血，得到高度評價。 

蕭老師在基本法宣傳和“一國兩制”實踐中貢

獻良多。從基本法起草階段，他在內地和香港報刊上

發表大量文章，對“一國兩制”的理論基礎、中央和

特區關係、高度自治權的理解，以及香港政治體制的

特點等方面做了全面論述。1990 年，他主編並由北大

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律制

度》，是國內第一部“一國兩制”法律理論和基本法

研究專著，至今仍是基本法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

1993 年，出版《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偉大實

踐》一書，書中詳細記述了基本法起草過程中的討論

和條文確定的過程，為後人瞭解基本法起草、基本法

條文的立法原意留下了信史。這本書後來翻譯成英文

出版，在基本法宣傳方面功不可沒。當有人質疑基本

法或對基本法作出片面歪曲的解釋時，蕭老師每以權

威專家的身份，從立法原意和憲法學理論的角度捍衛

基本法的尊嚴，循名責實，觀點鮮明，立論嚴謹，擲

地有聲。香港的政界、學界和司法界無不極為重視蕭

老師對於基本法的闡釋，認為這是權威的聲音。這其

中既因為老師對於憲法和政治理論的精深造詣，更因

老師親身參與基本法制定，透切瞭解每一條文甚至每

個標點符號的來龍去脈和深刻內涵。《香港基本法》

第 64 條中規定的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後面是用

冒號還是逗號，這裏面是有故事的。在基本法實施過

程中，先後出現居留權爭議、立法會議事規則、政制

發展等問題，蕭老師每走在實踐最前沿，在“一國”

與“兩制”的關係，基本法中規定的中央的權力，行

政主導體制，以及中央在香港政改問題上的最終決定

權等問題上做出權威論述，對基本法的實施做出重大

貢獻。 

蕭老師離開我們整整 10 年了。2005 年前的 1 月

8 日，蕭老師為我赴英國學習的推薦信上簽名。沒想

到一別，竟是永訣。每當我學業遇到困惑，工作中遇

到難題，第一個想到的常常是，倘若蕭老師還在，那

該多好。是的，老師走了，留給我們無盡的遺憾和哀

傷。但他老人家的愛國情懷、嚴謹治學態度和淡泊高

遠的做人風範深深地銘刻在我們心中，深深地影響着

我們，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尚堪告慰的是，一

批晚輩已經接過老師的旗幟，循着老師為之奮鬥的依

憲治國的理想和“一國兩制”事業軌道，在已經取得

的巨大成就的基礎上砥礪奮進，繼續前行。 

 

 

學術思想永放光芒 

 

楊允中：對港澳回歸和“一國兩制”事業做出重

大貢獻的蕭蔚雲教授逝世已有整整十年。這段時期，

每遇到一些涉“一國兩制”、涉基本法的爭議，便使

人直接懷念起蕭蔚雲教授的親切身影。進入改革開放

歷史新時期，合理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突

出地擺在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面前。是以鄧小平先

生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及時推出“一國兩制”方針

並作為基本國策載入 1982 年憲法，也隨即成為中英、

中葡雙方政府談判的底綫，最後達致兩部聯合聲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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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簽署。1985 年底和 1988 年初繼兩部聯合聲明生

效，中國以至國際法制史上沒有先例的兩部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的起草全面啟動，並於 4 年半之後的 1990

年和 1993 年獲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在這兩大系統工

程中，蕭蔚雲教授作為為數不多的傑出法學家代表，

擔任兩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政制小組負責人。在港

澳過渡期後半程，他又先後擔任港澳兩特區籌委會的

政治小組負責人(在香港還包括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同

一職務)，為兩個特別行政區成功組建立下汗馬功

勞，故此，說蕭蔚雲教授是兩部基本法起草與兩個特

別行政區籌備的絕對主力，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

前進的專家學者隊伍中的領軍人，實至名歸。 

蕭蔚雲教授自 20 世紀 50 年代起便在北京大學從

事憲法學教學及研究，可謂畢一生精力獻身中國法治

建設，獻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學事業。國家推行

改革開放新政後，他更成為相關領域第一綫的權威型

學者，說他大智大勇，德才兼備，獨當一面，一點不

過分；說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樂於奉獻，毫不誇

大。學術上他是公認權威，生活上他是大家摯友。他

的探索創新意識十分突出，他的專著已成為後學和年

輕一代探根求真的源頭。他反覆強調“一國兩制”就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及憲政組成部分，他首創的

“行政長官制”值得全面深入借鑒參照。 

蕭蔚雲教授對澳門情有獨鍾，結下不解之緣，他

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直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澳

門基本法委員會第一屆、第二屆委員，親自直接參與

基本法的宣傳推介與系統研究。早在澳門特區成立之

初，以他為首、有本人參與策劃推動的一年一度基本

法頒佈週年研討會，已成為澳門最具影響的一個品

牌；本人專著《“一國兩制”與澳門成功實踐》2004

年秋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發行儀式上，他熱情致詞說，

“一國兩制”研究勢將成為一個全新的學術研究領

域，也將是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成功的一個重要因

素。2001 年澳門科技大學創建後蕭蔚雲教授獲聘出任

法學院院長，到職之前他作了大量認真調研，為該院

高水準啟動與運行奠定了牢固基礎。開辦不久便招收

了多位碩士級、博士級研究生，加大對港澳和內地培

育“一國兩制”高端人才的力度。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憲法人和理論家，蕭

蔚雲教授半個多世紀默默耕耘、孜孜以求，同時把育

種播苗、培養高端人才作為一項攻堅目標。他是“一

國兩制”理論的攻堅者和開拓者，被譽為“四大護

法”之首，他在這方面成就與影響迄今無人能比。作

為後來人，我們將永遠以蕭蔚雲教授為學習、踐行楷

模，力求為澳門特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為推動

“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作出無愧與歷史、無愧於

時代的一點必要推動。 

最後，建議把“蕭蔚雲學術思想”作為中國憲法

學界、“一國兩制”理論界的一個專用名詞，蕭蔚雲

紀念活動應持之以恆。這是中國憲法學、“一國兩

制”理論界的一項獨特資源。 

 

許 昌：蕭蔚雲教授是我的導師，也是我入行

“一國兩制”事業的引路人，他甚至還是我到新華社

澳門分社工作的推薦人之一。我對蕭老師有於父執輩

的情感，因為我認識蕭老師是因為我父親和他共事於

1982 年憲法的起草工作。我理解魯平先生生前提議召

開今天這個會，是他老人家作為曾經主持中央港澳專

門工作部門的領導，對蕭蔚雲等在制定和實踐港澳基

本法過程中有重大貢獻的已故法律專家的真情肯定

和深切緬懷，這中間包括因參加現行憲法起草工作而

轉入“一國兩制”憲政體制設計的蕭蔚雲、王叔文和

許崇德老師，從談判《中英聯合聲明》即開始介入的

邵天任、吳建璠老師，也包括沒有參加起草委員會秘

書處工作但給予專業意見的老一輩法律專家張友

漁、王鐵崖、芮沐、裘劭恒、林亨元、端木正先生。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59 名成員中，內地法律專

家佔了 11 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蕭蔚雲

教授是其中前後 20 年戰鬥在一綫、奉獻赤膽忠誠和

聰明才智較多、大有功於國家的表表者。 

蕭蔚雲教授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和事業忠誠，對

事關憲政根本的制度原則和體制問題保有高度政治

敏銳性和立場堅定性。這是他經歷過日本侵華戰爭亡

國滅種災難的洗禮、經歷過國共內戰和行憲民主的艱

難、經歷過留學蘇聯的理論薰陶、經歷過對文革等歷

史劫難的反思，從中探索和總結出適合中國現階段國

情的憲政觀點並做出較為準確系統的闡述和詮釋。他

在教授中國憲法課程時，非常深入地分析中共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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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導的原則寫入憲法序言而不寫入正文的內在

涵義，分析維護和保障憲法尊嚴和權威、加強和完善

憲法實施的種種制度設想，言必有據，論不離法條，

反映着他的理論素養和憲政追求。在設計和宣傳基本

法的過程中，他旗幟鮮明地點明特區政治體制具特殊

類型的地方行政體制性質，提出用“行政長官制”來

概括特別行政區政制的模式類型，從根本上否定特區

法院自稱的“違憲審查權”，宣導“行政主導、行政

與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關係”，後又發展出

“重在配合”的思想，批駁形形色色的“立法主

導”、“司法專斷”乃至“行政霸道”現象，也不主

張在地方層面搞所謂的“政黨政治”。我的腦海裏時

常浮現他生命最後 2 年，他受命數度冒着酷暑赴港直

面媒體和公眾宣傳基本法，頂住很大壓力澄清立法原

意，旗幟鮮明地駁斥被反對派顛倒了的道理。當時我

幾乎每週數晚前往他位於澳門珠光大廈的宿舍，聽他

分析時局和敏感問題，分享他對港澳問題的看法和對

策，領略他從國家全局出發去審視港澳問題的角度和

深度，那時他已對那種放任港澳“無所作為”的看法

不以為然，前瞻性思考一些戰略問題，在晚年煥發出

思想解放的光彩。 

蕭蔚雲教授具有嚴謹治學的大家風範。他發表文

字無論是長篇著述還是宣傳短文，從來是親力親為，

不假手他人，親筆工整楷體、一筆一劃、條分縷析、

一氣呵成寫出。他所主編的著作，內容提綱往往是他

徵求合作者們的意見後親自執筆起草的，付印的所有

稿子都留下他親自閱評和修改的痕跡。我曾經參與過

蕭老師主編的《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中、英文出版)、《澳門現行法律滙編》(共三輯)、《論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多部學術著作的寫作，

他每次都親自佈置寫作內容、反覆討論論證體系、細

緻修改斟酌文字表述、自始至終務實履行主編職責，

而且他自己承擔寫作的部分總是最早完成的。作為著

名的憲法學者，他不顧高齡，常年吃着降血壓的藥

物，承擔如此繁重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始終保持嚴肅

認真的學術修養，無論是上 200 人階梯教室的大課，

還是主持博士生的小班討論，他從無一絲懈怠，並直

率提出嚴格要求甚至批評，嚴肅得近乎不講人情。他

的嚴謹認真，還表現在他參與起草憲法和基本法的會

議記錄上，他幾乎是大會、小會都勤於筆記，是公認

在所有專家中相關工作記錄最齊全的，故他寫作文章

時可信手拈來地查對資料。即便是在應邀創辦並主持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的時候，他對於邀請來的北大教

師同事，也是逐個安排課程表甚至親自聽課收集學生

反映，務求保證教學品質達到滿意標準。甚至直到他

臨終前一天，他還在逐項安排待辦的工作，嘔心瀝血

地奉獻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確實是將每一件事都交代

妥當才戛然告別人世，堪稱死而後已的人生楷模。 

蕭蔚雲教授是嚴於律己、關心他人的謙謙君子。

他面對同行因各種機緣而擔任各種政治職務，有想法

但從不攀比待遇，更不會主動張口要求。他住在西四

中央編譯局宿舍時只有兩間擠得不可開交的小房

子，搬到暢春園後有所改善，但他的大量存書和資料

都是搬到藍旗營才真正添置書櫃分類存放的，即便如

此，他毫不在乎地在家接待朋友和學生，在那臥室兼

書房的堆着很高圖書資料僅餘三分之一桌面的黃色

木桌上和我們討論問題。直到他最後生病住院，對於

中央和特區及各界給予的關照還很過意不去，再三叮

囑擔心給別人增添麻煩。而他卻用不少精力去關心學

生們的工作和家庭情況，幫助許多同學引薦工作。甚

至我兒子都記得每當我們去拜候蕭老師時，都是他張

羅着安排外出餐廳吃飯並付錢。在座的同學們也都會

記得，大家通過論文答辯後的那頓慶祝飯，都由蕭老

師從導師費中出資宴請。他 1990 年代先後有幾名學

生因為政見不同而出了問題，但他只是沉重地歎息一

番，給我們這些堅持下來的學生以更多的教誨，而不

曾多言半句。他之所以在 75 歲高齡之後還出山開創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推行 211

計劃，北大、清華的在職教授可以拿到萬元月薪，而

退下來的老師則收入跟不上，他雖然享受離休加知名

教授不退的待遇，但想到老同事們的境況，才肯於挑

頭承擔重任的，這讓我等旁觀者都為之非常感動。 

蕭蔚雲教授對基本法的研究，不是長篇大論的教

條闡述和紛雜引述的語義推理，而是將深厚的法律積

蘊和複雜的社會實際相結合，提出和解答現實問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蕭蔚雲教授帶出來的學生隊

伍，都被薰陶出嚴肅做事、正派做人的品格，不講求

門派，但求對事業和國家的忠誠，不虛言高調，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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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着學術上的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我們要學習蕭蔚

雲教授的敬業精神、勤奮品德和嚴謹作風，以他的光

輝形象為典範，將他傳道授業留傳我們的寶貴遺產發

揚光大，以實際成果告慰恩師。 

 

 

導師風範，常存人間 

 

程 潔：蕭蔚雲先生是我國憲法學和港澳基本法

研究的奠基人，他參與了 1982 年憲法和其他憲法相

關法的起草，並且是 1990 年完成的《香港基本法》

和 1993 年完成的《澳門基本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蕭蔚雲先生的研究一生著述頗豐，特別是對憲法和基

本法的研究深入細緻、鞭辟入裏。我於 1996-1999 年

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攻讀憲法學博士研究生，蕭蔚雲教

授是我的授業恩師。他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和中正平

和的處事態度對我影響至深，使我終身受益。 

1996-1999 年這段時間，恰是中國憲法和基本法

研究和實踐非常活躍的一段時期，不僅兩部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在此期間先後開始實施，1999 年憲法也經歷

了第三次修訂，而我也有幸在此期間近距離學習和觀

察到導師坐言起行、立德立言。1998 年開始，香港因

居港權案引發了關於特區法院司法覆核權的爭議，特

別是對特區法院是否擁有憲法性管轄權、以及其憲法

性管轄權是否及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等問題的討

論，不但涉及《香港基本法》的實施，也直接關係到

中央和特區關係和中國憲制的統一性。在各種爭議聲

中，有的觀點無條件支持特區法院的憲法性管轄權，

並且將《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回歸前法院依據《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進行的司法覆核作為其合法性來

源；也有的觀點完全反對特區法院行使憲法性管轄

權，認為特區法院的權力應當僅限於基本法明確規定

的事項。蕭蔚雲教授在香港終審法院判決之後旋即發

表意見，他反對以《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第 11 條、第 158 條作為特區行使司法

覆核權的基礎，認為司法覆核不屬於基本法的立法原

意，香港回歸前法院根據《人權法案條例》行使的憲

法性管轄權也不足以支持其權力訴求。不過，他也沒

有因此斷然否定特區法院的司法覆核，而是強調了特

區法院在基本法框架下行使權力的重要性。換言之，

特區法院的憲法性管轄權能夠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作

為香港回歸後特區司法實踐的產物而得以存在，但不

能作為超越《香港基本法》、繼承回歸前體制的司法

實踐而存在。這一理解既符合“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和基本法對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也照顧到了香港回

歸後法院司法覆核的現實，是實事求是的，充分體現

了先生政治智慧和憲制精神並重的風格。 

早在起草兩部基本法時，蕭蔚雲教授在香港和澳

門地區就已經成為知名人士，經此一役，先生幾成特

區家喻戶曉的人物，甚至被稱為“四大護法”之首。

在內地，他因擔任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而經

常為中央政府提供基本法方面的政策諮詢，但從未以

此洋洋自得或誇誇其談。相反，他日常生活至為樸

素，居陋室，行徒步，照常授課與指導學生。實際上，

如果不是 2004 年導師 80 大壽時各界人士紛紛著文回

憶，我們在校期間，從來沒有聽導師談起過他個人在

起草憲法和基本法時所起的作用。十年前的那次討

論，使得憲法和基本法中的很多原則和規定一下子變

得生動起來：原來，中國政治體制貫穿始終的民主集

中制原則載入憲法，與蕭蔚雲教授有關；原來，我們

論證加強憲法監督制度所依據的憲法第 5 條社會主義

法制原則，從一開始傾注了蕭蔚雲教授對“文革”浩

劫的反思和對中國法制統一的理想；原來，基本法所

體現的行政主導體制，不僅反映了對特區原有體制的

延續，也反映了制憲者對特區政治穩定性的思考；原

來，在蕭蔚雲教授波瀾不驚的背後，其實是波瀾壯濶

的憲法理想和畢生對真知灼見的追求。 

不知不覺，導師已經去世十年了。這十年間在憲

法和基本法領域又發生了很多事，特別是最近關於憲

法和基本法實施問題的討論進入一個非常活躍的時

期。首先，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加強憲法解釋和完

善憲法監督的問題再次提上日程，如何建立既符合中

國國情，又能夠真正具有實施力的中國的違憲審查制

度，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回顧 1982 年立憲以降，

包括蕭蔚雲教授在內的很多老一輩憲法學人都對設

立專門的憲法監督機構提出了建議，他們對於專門委

員會應當獨立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是在全國人大常

委會之下意見不一，但是對於其專門性卻有普遍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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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但是，囿於當時的社會條件和法制發展程度，這

一建議最終擱置了。此後，蕭蔚雲教授也多次撰文談

及憲法的適用問題，與許多保守的意見不同，他主張

法院可以適用憲法，並且應當適用憲法。當然，他並

不認為在中國的憲法體制下，法院就此擁有違憲審查

權，但是他強調這是根據憲法第 5 條維護憲法權威、

保障憲法實施的題中應有之意。中國已經進入 21 世

紀，特別是 2010 年之後，國家宣布建成了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根據憲法第 5 條，在這個法

律體系中，任何法律都不得和憲法相抵觸，所有國家

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憲法。要使這一規

定不成為一具空文，就有必要先落實憲法監督機構，

讓憲法監督運轉起來。 

其次，《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實施已

經分別進入了 18 個和 15 個年頭。最近幾年，關於特

區普選的問題一再引發特區討論，甚至有導致特區社

會分化的傾向。能否在憲法和基本法框架下回應特區

對普選的訴求和討論，促成各方面達成共識，這是對

基本法實施的新考驗。回顧基本法制定時期、過渡時

期以及回歸之後發生的幾次有關基本法的爭拗，能夠

較好地解決爭議、達成共識的，都是通過廣泛接觸各

方面人士、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斟酌協調各方面利

益實現的。蕭蔚雲教授錄於《香草詩詞》的一篇詩文

就生動地傳達了這一廣泛聽取各界訴求的情境：此歲

頻番入此樓，兼聽各界不同求。今晨邂逅重經過，往

日心情又上浮。(1996 年重過連卡佛大廈)。世界上沒

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對前一段特

區發生的一些極端事件，雖然不乏個別違法肇事者，

但是，從國家對港政策和基本法實施的角度來看，有

必要避免有罪推定或反中反港推定，而是應當站在更

加超然的立場上，重新思考特區各界的訴求。古人

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今天，有關香港普選

和澳門社會發展的問題再度成為熱議的話題，如何面

對不同聲音？如何面對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要實

現社會各界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使基本法的能夠始

終獲得尊重和實施，就有必要遵循先生及其同時代的

立憲先賢為我們提供的獲得共識的榜樣：博採眾議，

廣納賢言，“執其兩端而取其中”，爭取中間選民。 

最後，在導師過世十週年之際，特向導師報告，

我的博士論文已經修訂完成，即將付梓。論文在導師

指導下於 1999 年完成，雖然順利通過答辯，但是自

己深感對中國憲法和憲法思想的認識缺乏整體性的

認識，對憲法研究的方法論也有不足，因此從 1999

年至今，雖經多次修改，一直沒有出版。1999 年我從

北大畢業後，到清華工作，因為老師在清華北大合建

的藍旗營社區居住，我畢業後跟老師之間的聯繫竟然

比上學期間更多，而老師一直都很關心我的論文修改

的進展。導師去世後，師母將導師參與 1982 年制憲

的一些筆記轉送給了我，並囑咐我將導師參與香港澳

門基本法的資料全部捐贈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

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其實，我很詫異師母把這麼珍貴

的資料交給我，我只能推想這或許是導師生前曾經跟

師母提到過我的論文寫作。因為導師有關憲法的很多

參考資料，則全數捐獻給了北京大學法學院。這些第

一手資料彌足珍貴，不但加深了我對制憲過程的理

解，而且也敦促我不忘初心，堅持完成論文。過去十

多年間，我個人對社會的認識日趨成熟，也一直堅持

學習制度經濟學和國學知識，終於到自己認為可以從

方法論和論文論述格局上可以有所建樹的程度。雖然

仍然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但是至少在一段時間內，自

認為是站得住腳的。本書最後定名為《治道與治權：

中國憲法的制度分析》出版，希望以此告慰蕭蔚雲教

授在天之靈。 

 

蔣朝陽：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裏，共同緬懷我國

著名的憲法學家、港澳兩部基本法的主要起草人、北

京大學教授蕭蔚雲先生。作為他的弟子，我心潮澎

湃、萬分激動。 

我於 1990-1995 年有幸跟隨蕭蔚雲教授攻讀博士

學位。2003 年 8 月，我又跟隨他，辭去了在內地國有

單位的工作，來到澳門從事法學教育工作。這麼多年

來，我深深感到，蕭蔚雲教授不僅是我學業上的引路

人，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盞明燈，他始終指引和照耀

着我們。 

蕭蔚雲教授參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現行憲法的

修改和草擬工作，除參加整部憲法的修改和討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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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重點起草了憲法第一章總綱的條文，尤其是第 3 條

和第 5 條。他為中國現行憲法的誕生和實施付出了大

量心血。 

蕭蔚雲教授參加了港澳兩個基本法的起草，作為

兩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兩個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

會、香港籌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中政治體制小組和

政務小組的負責人和召集人，與其他委員一起，反覆

學習“一國兩制”理論，深入港澳，與各界人士多次

座談協商，排除爭議，反覆協商、解釋，力求共識，

他提出的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主流方案

被專題小組多數接受，為草委會通過。實踐證明，基

本法規定的這一政治體制是符合港澳兩個地區的實

際的。在《香港基本法》實踐過程中，蕭蔚雲教授就

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對香港基本法釋法起了重要作

用。當時，他對香港終審法院 1999 年有關居港權的

判詞，與其他三位專家發表了談話，捍衛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權威；2003-2004 年，他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制發展問題，不顧年屆 80 的高齡，不辭辛勞，多

次在香港發表談話，對基本法的每一個條文，都解釋

得特別清楚，定爭止紛，在香港、澳門可謂家喻戶曉，

贏得了崇高的聲譽。 

直至今天，蕭蔚雲教授的憲法理論，尤其是有關

港澳基本法的論述，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

義。譬如，他提出，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具有最高效力，

“一國”是基礎、“兩制”不能損害國家的主權、發

展和安全利益，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具體

化、法律化，中央與特別行政區是領導與被領導，監

督與受監督，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特別行政區“以

行政為主導，行政與立法相互制約、相互配合且重在

配合”的政治體制、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有決

定權、有關基本法條文不僅要在字面理解、而且要從

整體上、從立法原意來解釋，凡此種種，不一枚舉，

均乃真知灼見，給港澳基本法的實踐指明了方向。 

蕭蔚雲教授對國家的忠誠、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復

興的追求、對港澳的情懷，以及對憲法、基本法以及

法治價值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實踐，始終照耀着我們、

勉勵着我們、激勵着我們，成為我們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的思想和精神源泉。如果我們能在蕭蔚雲教授這

一輩人所開闢的道路上有少許進步，這也正是他所期

待和欣慰的。 

 

王 禹：今天的紀念蕭蔚雲教授逝世十週年專題

研討會由全國港澳研究會、澳門大學法學院、北京大

學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主辦，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

濠江法律學社協辦。根據會議安排，讓我主持閉幕總

結。今天的專題研討會時間緊湊，內容充實，各位領

導與各位師兄、師姐圍繞蕭蔚雲教授的學術貢獻、學

術思想和學術方法，以及他在兩個基本法起草、兩個

特區籌備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崇高品格，作

了深切緬懷和深情回憶。點點滴滴、方方面面，都是

感人情節。我作為蕭蔚雲教授的一個學生，為導師在

國家統一方面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和他在憲法和基本

法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果，以及他後半生充實和

有意義的生活，感到驕傲和自豪。我亦為自己考到北

京大學，成為他一名膝下學生感到榮幸。 

紀念過去，是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開闢未來；

緬懷先人，是為了更好、更清晰地為延續前人開創的

事業。在澳門紀念與緬懷蕭蔚雲教授，我覺得主要有

以下幾點意義： 

第一，繼承蕭蔚雲教授和其他先輩開創的“一國

兩制”研究事業。蕭老師是我國著名的憲法學家，曾

參與 1982 年憲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在中國

憲法宣傳和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貢獻。香港回歸提上歷

史日程後，他把自己後半生的時間和精力都獻給了港

澳事務。他全程參與了兩個基本法的起草和兩個特區

的籌備工作，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

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澳門特區籌委會委

員。《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完成

後，他又寫了大量著作來宣傳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基

本精神。這些著作和其中所闡發的觀點奠定了我們今

日“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立

場。這些著作和觀點對於今日“一國兩制”實踐過程

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繼承蕭蔚雲教授“一國兩制”法律制度和法學

理論研究事業，我覺得有兩個方面應該加以強調：一

個是“照着講”，一個是“照着做”。我覺得既要

“照着講”，也要“照着做”。“照着講”，是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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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去講基本法。“照着

做”，是指在嚴格按照基本法立法原意的基礎上，去

發展基本法，去完善基本法的有關制度建設。只有先

“照着講”，才能把基本法講好，才能把基本法的立

法原意和基本精神講透，才能“照着做”。 

香港回歸 17 年、澳門回歸 15 年，“一國兩制”

事業取得了空前成功。港澳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然而，“一國兩制”事業在新的階段也面臨着新的問

題和挑戰。比如在香港，2014 年發生了長達 79 天的

“佔中”事件，香港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8 月 31

日決定推出的政改方案表決在即，香港政制發展到了

一個關鍵點。又如在澳門，博彩收入連續下跌 9 個月，

以博彩經濟為龍頭的澳門經濟到了一個拐點，等等。

這些問題和挑戰，我覺得可以概括為政治和經濟兩個

方面：在政治上，即集中表現為如何在憲法和基本法

的框架下，探索建立一套適合香港和澳門實際情況，

既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能維護港澳

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的現代化社會治理體系；在經濟

上，集中表現在如何在整個國家發展的戰略佈局下，

進一步採取措施，探索港澳與內地合作雙贏，共同發

展，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切實提升民生福

祉。而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加強“一國兩制”法律

制度和法學理論的研究，就需要我們在蕭老師等老一

輩學人已經奠定和指明的學術道路上繼續前進。 

第二，繼承蕭蔚雲教授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

蕭老師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對憲法和基本法的一

系列研究上。他畢生致力於中國憲法的研究，在他學

術生涯的後半期，他將大量精力投入到“一國兩制”

法律化和相關理論的闡釋和建構中。嚴謹創新和理論

聯繫實際，是蕭老師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香港基本

法起草過程中，有關政治體制的爭議最激烈。他和其

他起草委員在聽取各方意見及協調各方意見的基礎

上，創造性地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放在

附件一和附件二，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程序與正文

不同。這是一種罕見的立法技術，其中體現了他的學

術智慧，以及嚴謹創新和理論聯繫實際的學術方法。 

 

 

 

有關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性質與特點方面，他提

出的三個主要觀點至今還有現實意義：○1 行政主導是

基本法主要立法原意。○2 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是政治

體制重要指導思想，而實現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的機

制是行政會議和行政會。○3 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可以

稱為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制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政

權組織形式。這幾年我們是一直強調行政主導，但對

於他提出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的思想以及行政長官

制的提法卻重視得不夠。我覺得不僅“一國兩制”本

身要形成系統論述，而且有關政治體系本身也要有一

個系統的論述和嚴密的邏輯。這套論述和邏輯既能符

合港澳的實際實際及兩個基本法的不同特點，而且還

能有效化解兩地政治體制中的爭議。這就需要進一步

繼承和發揚他的嚴創新和理論聯繫實際的學術方

法，開創“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的新局面。 

第三，繼承蕭蔚雲教授的愛國情懷，繼承他愛國

愛港、愛國愛澳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從 1985 年

開始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以來，他將自己

後半生的聰明才智和愛國熱情都獻給了國家的港澳

事業，他原來寫過一句話：“十幾年來我能在收回

港、澳，貫徹兩個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洗雪國恥，結

束殖民統治，實現國家統一中做一點工作，這是我一

生中最光榮的任務，也是千載難逢，我感到無比的高

興。”這是他真實心聲的自然流露。這份愛國愛港、

愛國愛澳之心，是難得的精神遺產，值得我們永遠堅

持和繼承。今天有這麼多的嘉賓參加蕭蔚雲教授逝世

十週年專題研討會，說明老師的精神長在，老師活在

我們心中。 

感謝澳門大學舉辦今天的活動，感謝趙偉校長和

莫世健院長，感謝汪超博士和他的團隊為舉辦這次活

動付出的辛苦勞動和周到服務。今天的活動雖然在較

早時候有所醞釀，但真正舉辦這次活動的準備時間應

該說只有兩個星期，今天的活動如期成功舉行，體現

了澳門大學的學術活力。感謝陳佐洱會長、甘藏春副

主任、陳斯喜副主任在百忙中參加今天的活動，感謝

所有嘉賓為今日活動的成功舉辦做出的貢獻。 

 


